
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

信息披露公告 

根据保监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6〕52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平安健

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平安人寿”）的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如下： 

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我公司与平安人寿签署了《健康险再保险合同》，我司作为再保

分入公司承担与分出比例相当的平安安康住院费用医疗保险（A/B）、

平安安享住院费用医疗保险（A/B）及平安 e 生保医疗保险产品的风

险, 并提供专业的医疗风险管控咨询，核保、理赔专业技术支持服务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我司作为再保分入公司承担与分出比例相当的平安安康住院费

用医疗保险（A/B）、平安安享住院费用医疗保险（A/B）及平安 e

生保医疗保险产品的风险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关联法人名称：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

总局核准，公司经营范围是：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

业务，包括各类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（不包括“团体长期健康保

险”）、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；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；



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；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、理赔、

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；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；

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；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38 亿元 

与保险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：同一集团下属不同子公司组织

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109307395 

三、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

根据测算，本协议再保险交易金额预计约 19 亿元，实际金额会

随着业务规模、产品赔付等因素的变化而波动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按协议约定平安人寿按季度支付我公司再保险费用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 

协议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成立且生效。

代理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止。 

四、定价政策 

平安安康住院费用医疗保险（A/B）、平安安享住院费用医疗保

险（A/B）费率水平： 

分保比例要求 
再保手续费 

盈余佣金 
（%*毛保费） 

90%分保 
首年 70% 盈余佣金 25%， 

再保管理费 6% 续年 25% 

平安 e 生保医疗保险产品的风险费率水平： 

分保比例要求 
再保费率 

盈余佣金 
（%*毛保费） 

90%分保 
首年 37% 盈余佣金 50%， 

再保管理费 7% 
续年 55% 

 



根据同业对标，平安健康在医疗险领域风险管控专业能力较强，

且价格水平在合理费率区间之内，满足定价公允性、合理性的要求。 

五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 

截至 2018 年 1 月，我公司今年与平安人寿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

计金额为 91,375,201.82 元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

响 

（一）交易目的 

通过再保险为平安人寿提供风险转移，及医疗风险管控专业技术

支持。 

（二）交易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

协议涉及的重大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

果有重大影响，再保业务增加，对资产负债有正面影响。 

七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经我公司第 5 届董事会第 11 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八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根据保监发改〔2007〕1168 号文，我公司可不设立独立董事一

职。 

九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  无 

 

本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

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

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



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特此公告 

 

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 2 月 23 日 


